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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58 证券简称：华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1-032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6,393,000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8月 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20年 7月 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95号）文批准，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华达新材”）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98,400,000股，并于 2020年 8 月 5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杭州富阳恒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富阳聚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所持有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流通限制期限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
十二个月。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6,393,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21%。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95,000,000 股增加至 393,400,000 股，其中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为 98,4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95,000,000 股。 上述限售股形成后，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每 10 股转增 3 股， 公司总股本由 393,400,000 股变更为
511,42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83,5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7,920,000 股。 本次解
除限售后，公司总股及股本结构发生如下变化：公司总股本为 511,42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为 367,107,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144,313,00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杭州富阳恒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富阳聚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做出的有
关承诺如下：

1、自华达新材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所持有的华达新材股份，也不由华达新材回购本企业所持有的华达新材股份。

2、若今后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承诺人延长股份锁定期，则承诺人承诺无条件按照中国
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进行股份锁定。

3、若承诺人减持华达新材股份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协议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或其
他方式依法进行。

4、承诺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依法依规减持。

截至本公告日，杭州富阳恒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富阳聚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了如下核查意见：
经核查，海通证券认为：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公司本次解禁限
售股份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公司关于本次解禁限售股份
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并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6,393,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8月 5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单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单位：股）

1 杭州富阳恒进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268,000 1.62 8,268,000 0

2 杭州富阳聚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125,000 1.59 8,125,000 0

合计 16,393,000 3.21 16,393,00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54,731,000 -16,393,000 338,338,00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8,769,000 0 28,769,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83,500,000 -16,393,000 367,107,00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127,920,000 16,393,000 144,313,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7,920,000 16,393,000 144,313,000

股份总额 511,420,000 0 511,42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1-075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离职高级
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离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离职财务

总监安振民先生（2020年 1月 4日离职）共计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2,300,000 股，占截至 2021 年 6 月
30日公司总股本 2,361,530,694股的 0.1%，所持股份为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1、公司于 2021年 1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离职高

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离职财务总监安振民先生因个人资
金需求，在符合上市公司离职董监高减持规定的前提下，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 25%，合计减持不超过 700,000股的本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074,100,000 股（截至 2020 年
末）的比例不超过 0.0337%，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时间区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 6个月内。
2、公司于 2021年 3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离职高

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 离职财务总监安振民先生本次减持
计划减持数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安振民先生已于 2021年 3月 3日至 2021年 3月 4日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074,100,000 股（截至 2020 年末）的
0.02%。

3、公司于 2021年 5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离职高
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离职财务总监安振民先生本次减持

计划减持时间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4、截至 2021年 7月 31日，离职财务总监安振民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减持计划

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安振民先生已于 2021 年 3 月 3 日至 2021 年 3 月 4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2,074,100,000股（截至 2020 年末）的 0.02%。 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安振
民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振民
其他股东：离职高级
管理人员（2020 年 1
月 4日离职）

2,800,000 0.12% IPO前取得：2,8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离职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安振民 500,000 0.02% 2021/3/3 ～
2021/3/4

集中竞
价交易

3.33 －
3.57 1,728,000 未 完 成 ：

200,000股 2,300,000 0.1%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8/2

证券代码：603256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4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黄石宏和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黄石宏和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石宏和”），为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公司为黄石宏和提供 5,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实际

借款为 0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含本次担保金额，公司为黄石宏和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1.6
亿元人民币（说明：黄石宏和此前担保授信额度为 11.6 亿元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实际借款金
额为 596,399,723.07元人民币，剩余可借额度为 563,600,276.93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 0元人民币。
一、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于 2021年 5月 19日召开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永丰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
永丰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黄石宏和向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以下简称“永丰银行”）申请伍仟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授信及
担保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为其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二、授信及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1、2021年 7月 30日，黄石宏和与永丰银行签订了《授信额度协议》（编号：LARR2120100001，以下

简称“《授信额度协议》”），《流动资金贷款总约定书》（编号：LARR2120100002），约定永丰银行向黄石
宏和提供伍仟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有效期自 2021年 7月 16日至 2022年 7月 16日止。

2、2021年 7月 30 日，公司与永丰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ARR2120100001），公司
为黄石宏和于《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黄石宏和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湖北省黄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鹏程大道东 108号

法定代表人：毛嘉明
注册资本：67,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其他合成材料制造；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合成材料；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和限制类）（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2、财务状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黄石宏和资产总额为 96,318.91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61,972.74 万元

人民币，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35,722.50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20,105.65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
为 34,346.16万元人民币；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 0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1,159.66 万元人民币。 以上
数据为经审计数。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黄石宏和资产总额为 130,832.54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72,592.69 万元
人民币，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35,722.50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30,828.01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
为 58,239.84万元人民币；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2,348.39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1,106.32 万元人
民币。 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3、股权结构
黄石宏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四、对外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1年 7 月 30 日，公司与永丰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ARR2120100001），公司为黄

石宏和于《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自《授信额度协议》项下发生的
最晚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已于 2021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于 2021年 5月 19日召开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永丰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
请永丰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黄石宏和向永丰银行申请伍仟万元人民币的
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认为， 黄石宏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及黄石宏和
的经营需求和整体发展战略；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支持黄石宏和的业务发展；公司担保对象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2.10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80.7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2.10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80.7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 0元人民币。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永丰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1－058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

补充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 7月 29日，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华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元新能源”）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所属控股公司三峡电
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电能”）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截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仍为电力、煤炭和石化综合能源业务，有关向新能源领域转型发展的
具体规划尚在研究与确定中，相关专业人员、技术尚未完全配备与储备。 后续公司将根据项目情况通
过合作方支持、外部引进、内部培养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人员配备与技术储备。 因此，新能源转型对公
司形成人才、管理方面的考验。

二、新能源领域技术含量较高，技术更新升级较快，技术创新和升级将对公司形成挑战，可能会导
致转型升级不及预期。

三、公司向新能源领域转型发展所需的资金，将通过公司自身经营性现金流、出售部分暂不产生
现金流的资产或非主业资产补充，不再额外增加公司负债规模。 因目前出售资产正在推进中，具体完
成时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合作双方的框架性和意向性约定，尚未确定具体合作项目，
因此尚不具备实质性法律效力， 后续所涉及的具体合作项目公司将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进
一步公告。

五、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根据项目合作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872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公告编号：2021-079号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炬高新关于 2021年第二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拟
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3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 60 元/股的
价格，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该回购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回购方案相关内容详见 2021 年 7 月 26 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炬高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1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
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1年 7月 23日）登记在册的前 10大股东和前 10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
持股数量、比例披露如下：

一、前 10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 199190905 25.00
2 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 85425450 10.72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9162594 9.94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4000114 4.27

5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4388000 1.81

6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设银行－国泰君安君得鑫两年持有
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297451 0.79

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6130575 0.77

8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5507933 0.69

9 李铜 3908995 0.49

1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七组合 3559349 0.45
二、前 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 199190905 25.00
2 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 85425450 10.72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9162594 9.94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4000114 4.27

5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4388000 1.81

6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设银行－国泰君安君得鑫两年持有
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297451 0.79

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6130575 0.77
8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5507933 0.69
9 李铜 3908995 0.49
1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七组合 3559349 0.45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 日

证券代码：688567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0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数量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赣州裕润科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赣州裕润”）持有孚能

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3,909,7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652%。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赣州裕润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3,909,763 股，减持期
间为 2021年 7月 27日至 2022年 1月 27日。 截至 2021年 7月 30日，赣州裕润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
司股份 3,421,042股。 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赣州裕润科能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3,909,763 0.3652% IPO前取得：3,909,76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江西立达新材料产业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0,674,487 1.9310% 本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表均为陈利

北京立达高新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14,782,444 1.3807% 同上

共青城立达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373,057 0.8754% 同上

赣州裕润科能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909,763 0.3652% 同上

深圳立达新能源和先
进制造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865,156 0.1742% 同上

合计 50,604,907 4.7265%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大宗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万元）

当前持 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赣州裕润科能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421,04
2 0.3195% 2021/7/27～

2021/7/30
大宗交
易 25.84-27.38 9,056.17 488,721 0.0456%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股东自身原因，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内，公司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会继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108 证券简称：赛诺医疗 公告编号：2021-046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颅内药物洗脱支架系统
取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或“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颅内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医疗器械注册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内容
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 20213130575
产品名称：颅内药物洗脱支架系统
结构及组成：颅内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含有药物涂层支架及快速交换球囊导管输送系统。药物涂层

支架以 316L不锈钢支架为基体，表面涂覆底部涂层和含药高分子可降解涂层。 底部涂层材料为聚甲
基丙烯酸丁酯（PBuMA）， 该涂层不可降解； 生物降解药物涂层由雷帕霉素药物和聚乳酸-羟基乙酸
（PLGA）组成，为可降解涂层。 支架药物剂量密度为 1.30μg/mm2；载药量范围为 41μg -162μg。 输送系
统由 TIP头（聚醚酰胺嵌段共聚物）、球囊保护鞘管（聚四氟乙烯）、球囊（尼龙）、Marker（铂铱合金）、球
囊外管（聚醚酰胺嵌段共聚物）和手柄（聚碳酸酯）组成。 产品经过电子束灭菌，一次性使用，货架有效
期 18个月。

适用范围：该产品适用于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参考血管直径为 2.25～4.0mm，适用的病变长
度小于等于 15mm。

有效期至：2026年 7月 28日
二、医疗器械基本情况
公司的颅内药物洗脱支架系统是全球首个专用于颅内动脉狭窄治疗的药物洗脱支架， 也是全球

首款愈合导向颅内支架，适用于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治疗。 目前国内外市场尚无设计和预
期用途相似的其他同类产品上市。

公司产品通过独特的药物涂层设计使得药物支架具有最佳的药物释放动力学， 药物在血管壁中
浓度同平滑肌细胞增殖时程相匹配，精准抑制平滑肌细胞过度增生，在有效降低再狭窄率的同时最大
程度降低药物对血管内皮细胞的抑制作用，使得血管内皮可在内皮修复窗口期（二至三个月）内实现
快速覆盖和修复，降低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从而减少远期再发卒中的风险。

同时，该产品针对颅内血管解剖结构，采用匹配颅内血管的开环、“s-link”连接设计，在保持有效
血管支撑力的要求下，优化产品操控性能，提升支架柔顺性及血管贴合性，使产品更适合在颅内的迂
曲血管进行临床使用，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和有效的治疗手段。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颅内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在国内获批上市，是公司神经介入领域业务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其获批将

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种类，扩充公司在神经介入领域的产品布局，满足多元化的临床需求，确立公
司在颅内缺血狭窄治疗领域的领先地位，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

上述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推广的效果， 并且神经介入市场尚在早期发展阶
段，市场空间难以预期，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 日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２０２１年３
月２９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９５３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４，１８０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２５．１８％。 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３６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３４０．８０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００３．２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３０．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８月３日（Ｔ－１日）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

江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川智能”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１，９３２．４６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２６１号予以注册的决定。 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本川智能”，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９６４”。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９３２．４６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３２．１２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９３２．４５０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９．９９９５％，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５００股的
余股１００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Ｔ＋２日）结束。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９，３０３，９５９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６２０，０４３，１６３．０８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０，５４１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６５９，７７６．９２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２０，５４１股，未达深
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５００股的余股为１００股，两者合计为２０，６４１股。 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最终包销股份数量为２０，６４１股，包销金额为６６２，９８８．９２元，包销比例为
０．１０６８％。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

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岛风”、“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１，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２０５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绿岛风”，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０４３”。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７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２６．７５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７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Ｔ＋２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网上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６，９８１，４８５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５４，２５４，７２３．７５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８，５１５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４９５，２７６．２５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８，５１５股，包销金额为４９５，２７６．２５元，包销股份的数量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０．１１％。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８５、８８０８５９４３

发行人：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１
年８月３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
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
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五家信息披露网站，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中环海陆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０４０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四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 ，其中

２３，７０８，６２１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华山路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６９１８１８０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５１１３３７

联系人： 曹景荣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１６８号Ｂ座２１０１、２１０４Ａ室

电话： ０２１－６０４５３９６２
传真： ０２１－６０８７６７３２

保荐代表人： 杜存兵、吕彦峰

发行人：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日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石科技”、“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8,275,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248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冠石科技于2021年7月30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冠石科技”股票1,827.50万股。

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
注，并于2021年8月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2、 本次发行价格为27.42元/股。投资者按此价格在2021年7月30日

（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申购
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
行新股申购。

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1年8月3日（T+2日）公
告的《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
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8月3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
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255,310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51,979,914,000股， 配号总数为151,979,914个， 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151,979,913。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202462%。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8月2日（T+1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
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8月3日（T+2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日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禄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058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
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
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579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
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
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数量为128.9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

与初始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715.0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35.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2021年8月6日（T+2日）刊登的《苏州天禄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21年8月3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8月3日（T-1日，周二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

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
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日


